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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0852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64號

承辦人：林子馨

電話：02-23363566

傳真：02-23363563

電子信箱：edu_rd.39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4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綜字第10830357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7學年度雙語大教室實施計畫1份 (4533785_1083035733_1_ATTA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07學年度雙語實驗課程暨英語融入領域教

學實驗計畫成果發表雙語大教室素養導向教學」實施計畫

1份，請貴校薦派教師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107學年度國中小英語融入領域教學實驗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為符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養導向之精神，提供學生多元

化、主題式體驗課程，強化英語聽說能力，促進英語生活

應用化，並提升教師專業成長，激發規劃雙語課程創新思

維，特規劃以「雙語大教室」為活動主軸，將本市雙語教

學主要採用的「語言與學科內容統整教學」（Content 

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，簡稱CLIL）模式，

以教學演示及經驗分享形式，邀請本市國中小各領域教師

公開觀課，並開放有興趣的教育工作者到場觀摩及進行教

學實務對話。計畫詳如附件，內容略述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08年5月10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至12時40分。

(二)地點：本市信義區永吉國民小學（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7

金華國中 1080416

*PZAA108600261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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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7巷5號）。

(三)雙語大教室素養導向教學示例及公開觀課：

１、實施方式：由37校教師開設共41堂課，融入不同課程

領域的雙語授課演示（2節課）、參與學生年段為一至

八年級。授課演示結束後，授課教師與現場觀課人員

立即進行教學實務對話及雙語授課的經驗分享。

２、參加公開觀課人員：當日41堂課每間教室均開放觀

課，邀請本市國中小教師，每校至少薦派1人參加，本

局同意核予參與本活動人員公假派代；另全程參與

者，核予4小時研習時數。同時，歡迎英語教學專家學

者、外籍英語教師、對CLIL教學或雙語教學議題有興

趣之本市其他學科教師或各縣市教育局處或學校人員

前來參與。

３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08年5月2日（星期四）前，逕登入臺

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（http//insc.tp.edu.tw）或全

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（http://www.inservice.

edu.tw）。

４、附上「觀課志願調查表單」網址 （https://reurl.cc

/QaX1o）請於108年4月29日（星期一）前填寫完成並

寄回，將依擲回的時間順序，優先安排觀課課室。若

逾時或選填的觀課課室已滿額，將由承辦單位安排。

(四)注意事項：

１、學校停車空間有限，不克提供停車位，請搭乘大眾運

輸工具前來。

２、為維護校園秩序，請當日參與人員攜帶識別證。

三、如對本案有任何疑義，請洽本市永吉國小詹明霞教務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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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02）87858110轉500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

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

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

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

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

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

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華東臺商子女學校、東莞台商子弟學校、上海台商子女學校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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